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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1148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我國改名條件寬鬆，為避免一

窩蜂的更名風潮及不當動機更名，導致國家戶政行政資源之

浪費，故修改此法，設置改名間隔期，降低類似情形再次發

生；另司法院釋字第八一二號解釋，宣告「強制工作」違憲

，爰擬具「姓名條例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姓名不僅是個體的身份標識，而且還與一個人的社會、文化和心理層面深深相連。在許多

文化中，姓名具有重大意義，不僅代表家族的傳承，更涉及到名譽、尊嚴或特定的象徵意

義。 

二、設定間隔期可以防止個人濫用改名制度，例如為了逃避債務、法律責任或其他不當動機而

頻繁更改姓名，且頻繁的改名可能對行政機關造成壓力，需要重新發行官方文件，如身分

證、駕照等。爰新增申請通過改名者，於三年內不得再次變更，來減少行政成本。（修正

第九條） 

三、現行強制工作之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八一二號解釋，強制工作的規定違反憲法比例原則、

與保障人身自由意旨不符而失其效力，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故刪除姓名條例

第十五條有關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規定，以符合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八一二號解釋意旨。（修正第十五條）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陳琬惠 賴香伶 張其祿 

邱臣遠 吳欣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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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條例第九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申請改名： 

一、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

構、機關（構）、團體或

學校服務或肄業，姓名完

全相同。 

二、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

屬名字完全相同。 

三、同時在一直轄市、縣（

市）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

，姓名完全相同。 

四、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

名完全相同。 

五、被認領、撤銷認領、被

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

養。 

六、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

長或有特殊原因。 

依前項第六款申請改名

，以三次為限，改名之翌日

起，於三年內不得再次變更

。但未成年人第二次改名，

應於成年後始得為之。 

第九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申請改名： 

一、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

構、機關（構）、團體或

學校服務或肄業，姓名完

全相同。 

二、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

屬名字完全相同。 

三、同時在一直轄市、縣（

市）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

，姓名完全相同。 

四、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

名完全相同。 

五、被認領、撤銷認領、被

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

養。 

六、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

長或有特殊原因。 

依前項第六款申請改名

，以三次為限。但未成年人

第二次改名，應於成年後始

得為之。 

一、姓名不僅是個體的身份標

識，而且還與一個人的社會

、文化和心理層面深深相連

。在許多文化中，姓名具有

重大意義，不僅代表家族的

傳承，更涉及到名譽、尊嚴

或特定的象徵意義。 

二、設定間隔期可以防止個人

濫用改名制度，例如為了逃

避債務、法律責任或其他不

當動機而頻繁更改姓名，且

頻繁的改名可能對行政機關

造成壓力，需要重新發行官

方文件，如身分證、駕照等

。爰新增申請通過改名者，

於三年內不得再次變更，來

減少行政成本。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

改姓名： 

一、經通緝或羈押。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

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

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

勞動。但過失犯罪者，不

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規定不得申

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

期間，自判決確定之日起至

執行完畢滿三年止。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

改姓名： 

一、經通緝或羈押。 

二、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

確定。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

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

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

勞動。但過失犯罪者，不

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

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

改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

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三

年止。 

一、現行強制工作之規定經司

法院釋字第八一二號解釋，

強制工作的規定違反憲法比

例原則、與保障人身自由意

旨不符而失其效力，應自該

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二、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二款；原條文第三款移列至

第二款，內容未修正。 

三、配合第一項修正，現行條

文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